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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

不断发展，道路交通

网日益完善，机动车

保有量迅猛增加，随

之而来的机动车交通

事故频发。本文总结

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的常见法律问

题，供大家参考。

核心
阅读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
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
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 76 条规定的“人身伤亡”，
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
侵权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等 人 身 权 益 所 造 成 的 损 害 ，包 括

《民法典》第 1179 条和第 1183 条规
定的各项损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76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
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
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

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
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
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
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

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
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
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
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
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
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
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
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
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
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

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
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 驾 驶 人 、行 人 之 间 发 生 交 通 事
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
错 的 ，由 机 动 车 一 方 承 担 赔 偿 责
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

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
车 一 方 没 有 过 错 的 ，承 担 不 超 过
10%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
车 驾 驶 人 、行 人 故 意 碰 撞 机 动 车
造 成 的 ，机 动 车 一 方 不 承 担 赔 偿
责任。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
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
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
予赔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
港、澳、台地区），被保险人在使用被
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

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
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
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一）死亡伤
残赔偿限额为 180000元；（二）医疗
费用赔偿限额为 18000 元；（三）财
产损失赔偿限额为 2000元；（四）被
保险人无责任时，无责任死亡伤残
赔偿限额为 18000 元；无责任医疗
费用赔偿限额为 1800元；无责任财
产损失赔偿限额为 100元。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无责任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
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受害人亲属
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用、残
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
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
费、住宿费、误工费，被保险人依照
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
害抚慰金。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无
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负责
赔偿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必要的、合理的后续
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

发生交通事故，咋办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
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
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
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
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
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

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

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
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自行协商
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
的，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
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
成轻微财产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
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
行协商处理。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
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

关于交强险

关于赔偿顺序

关于责任划分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
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

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
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

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
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
赔偿。

可以主张哪些赔偿

未投保交强险怎么办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
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于无证驾驶、醉驾情形

被保险机动车在本条（一）至（四）之
一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
受伤需要抢救的，保险人在接到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
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按照国务院卫
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
伤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
准进行核实。对于符合规定的抢救费
用 ，保 险 人 在 医 疗 费 用 赔 偿 限 额 内 垫
付。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
保险人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
付。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
责垫付和赔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
资格的；（二）驾驶人醉酒的；（三）被保险
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四）被保险
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对于垫付的抢
救费用，保险人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
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
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
的除外。

关于租赁、借车情形

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
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
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好意同乘情形

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道路”，是指公
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
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
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交通事
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
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
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
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

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人员，在培
训活动中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
求驾驶培训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据济南中院

特殊地点事故的责任任定


